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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的方略不仅要求司法机关秉公执法、维护司法公正，还规定了严格的司法程序和组织环节。
其中，书记员工作就是重要一环。
特别是在司法审判实施过程中，书记员是庭审笔录和司法文书的直接承办人，其职业素质和工作水平
不仅直接关系到司法公正、办案效率，而且还会对司法机关的声誉和党的执政形象带来影响。
因此，提高书记员素质势在必行，规范书记员实务并力求书记员工作规范化、系统化就成了我们的职
业责任和创作动机。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条例（暂行）》，考察了辽宁、广东、北京、上
海等省市人民法院书记员工作状况，进行了大量的实证调研和综合分析。
同时，笔者在长达五年的书记员专业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对毕业生职业能力、执业水
平进行了跟踪研究，为本书编写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实践基础。
在此基础上，我们仔细推敲了书记员应具备的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的关系，依据人才培养规律和素质
能力与实务要求的相关度，以书记员工作的基本流程顺序安排编写序列，按照“德能兼备、以德为先
”、“能力素质基础为重，理论实践实务为用”的原则依次编撰，着力突出实用价值和操作规范。
本书内容可划分为三大模块：前三章为书记员的职业素养模块；后五章为书记员典型工作任务和工作
技能操作规范两大模块。
笔者希望为学生及广大书记员工作者提供一部书记员“实务通”。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不当和疏漏之处实属难免。
作为我国第一部书记员方面的高职高专教材，权作抛砖引玉，恳请专家和业内人士指教。
本书由主编李晓棠设计框架体系与内容，编撰大纲。
参编人员在主编提供书记员工作实务课程讲稿的基础上分别执笔编写完成如下各章：陈迪第一、五章
，曾苗苗第二、七章，尚铮铮第三、四章，李晓棠第六、八章。
本书中涉及全部示例均来自一线，除人名外，内容完全遵照现场审判情况，因此格式、体例会有所不
同，也存在一些口语化较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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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仔细推敲了书记员应具备的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的关系，依据人才培养规律和素
质能力与实务要求的相关度，以书记员工作的基本流程顺序安排编写序列，按照“德能兼备、以德为
先”、“能力素质基础为重，理论实践实务为用”的原则依次编撰，着力突出实用价值和操作规范。
     本书内容可划分为三大模块：前三章为书记员的职业素养模块；后五章为书记员典型工作任务和工
作技能操作规范两大模块。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书记员工作实务>>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书记员概述  第一节  我国书记员制度的历史沿革  第二节  书记员在人民法院组织体系中的地位
、工作职责和作用  第三节  人民法院书记员的任职条件和形式第二章  书记员职业素质要求  第一节  职
业素质概述  第二节  书记员的政治素质  第三节  书记员的心理素质  第四节  书记员应具备的业务素质
第三章  书记员的职业道德  第一节  职业道德概述  第二节  书记员职业道德的内容第四章  人民法院诉
讼程序启动过程中书记员工作实务  第一节  人民法院立案庭工作职责概述  第二节  立案庭书记员的基
本工作任务第五章  人民法院书记员相关司法文书的使用与制作  第一节  人民法院司法文书概述  第二
节  民事审判庭书记员工作常用司法文书  第三节  刑事审判庭书记员工作常用司法文书  第四节  行政审
判庭书记员工作常用司法文书第六章  法院笔录的制作  第一节  法院笔录制作的基本要求  第二节  刑事
、民事和行政审判笔录的制作  第三节  人民法院常见案件庭审笔录的制作第七章  庭审事务  第一节  第
一审案件庭审事务  第二节  第二审案件庭审事务  第三节  再审案件庭审事务第八章  人民法院书记员诉
讼文书档案的管理  第一节  人民法院诉讼文书档案概述  第二节  人民法院书记员在诉讼文书档案管理
中的工作任务  第三节  人民法院诉讼档案保管期限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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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由上可见，鉴于书记员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即使在战火纷飞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也
非常重视书记员工作，并为建立和逐步完善人民司法制度中的书记员制度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二）新中国的人民法院书记员制度自新中国成立起，我们党和国家即着手建立人民的司法制度，人
民法院的书记员制度也随之建立和发展起来。
1949年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试行组织条例》第七条即规
定：“各庭设主任书记员一人，书记员若干人。
”1951年9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规定了各级人
民法院中书记员的设置及职责。
1954年9月21日一届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九条明确指出：“各级
人民法院设书记员，担任审判庭的记录工作并管理其他有关事务。
”从而正式确立了我国当时书记员制度的核心内容。
其后，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程序法又对书记员的工作作了具体规定。
这样，就从法律上把书记员的地位和工作任务确认下来了。
我国现行的书记员制度，是实行书记员的独立序列，确立与法官序列平等的、互不交叉的管理制度，
在书记员的资格、选任、考核、晋升、培训、待遇、奖励等方面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组织体系和管理
体制。
目前的主要依据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0月20日共同颁布实施的《人民
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此外涉及书记员地位、职责、任务、作用的相关法律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以
下简称《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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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书记员工作实务》：高职高专法律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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